
6.1.3 【条文说明扩展】 

对电动汽车停车位及充电设施和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提出了要求。本条强调两部分内

容，一是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要求，二是电动汽车停车位充电设施要求。 

对于停车位要求：电动汽车停车位，应根据所在地配套数量要求合理布置。根据国家

标准《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2018要求，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

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大型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

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应低于10%；电动汽车停车位宜选取停车场中

集中停车区域设置；地面停车场电动汽车停车位宜设置在出入便利的区域，但不宜设置在

靠近主要出入口和公共活动场所附近；地下停车场电动汽车停车位宜设置在靠近地面层区

域，但不宜设置在主要交通流线附近。对于无障碍汽车停车位，应满足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配置数量要求，总停车数在100辆以下

时应至少设置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1%的无障碍机

动车停车位；城市广场、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等场所的停车位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2%的无

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应将通行方便、路线短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

车停车位；该规范第2.9节对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上客和落客区，有明确规定。 

对于电动汽车停车位充电设施要求：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

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发展指南(2015-2020)》的要求，

满足电动汽车发展的需求，本条明确了机动车停车场(库)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要求。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应在贯彻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整体

要求前提下，直接建设数量至少应达到当地相关规定要求，并与配电网建设规划相协调。其

余车位应100%预留安装条件，充电设施供电系统的消防安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力设

备典型消防规程》DL 5027的有关规定，建设中应符合消防安全、供用电安全、环境保护的

要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工程建设预算范围、随工程统一设计与施工完成

直接建设或做好预留。 

对于直接建设的充电车位，应做到低压柜安装第一级配电开关，安装干线电缆，安装

第二级配电区域总箱，敷设电缆桥架、保护管及配电支路电缆到充电桩位，充电桩可由运营

商随时安装在充电基础设施上。对于预留条件的充电车位，至少应预留外电源管线、变压器

容量，第一级配电应预留低压柜安装空间、干线电缆敷设条件，第二级配电应预留区域总箱

的安装空间与接入系统位置和配电支路电缆敷设条件，以便按需建设充电设施(表6-1)。 

表6-1 配建充电基础设施工程做法表 

 

项 目 
对应工程 

直接建设 预留条件 

外电源管线 ● ○ 

变压器 ● ○ 

 低压配电柜 ● ○ 

母线、电缆桥架、保护管 ● ● 



第一级配电 干线电缆 ● ○ 

 

第二级配电 

区域总箱 ● ○ 

电缆桥架、保护管 ● ● 

配电支路电缆 ● ○ 

注： ●表示充电车位需要随土建工程竣工完成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表示充电车位需要在土建工程竣工时预留安装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电动汽车停车位配建指标以内的充电负荷，优先兼用建筑常规配电变压器供电，超出 

电动汽车停车位配建指标且经评估负载率超过建筑常规配电变压器经济运行区间的充电负 

荷，应增设充电专用变压器供电，变压器的能效等级宜不低于2级。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2018 

3.0.2 分散充电设施的类型和规模宜结合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和停车位分布进行规划，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2 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

位比例不应低于10%； 

3 既有停车位配建分散充电设施，宜结合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和配电网现状合理规划、

分步实施。 

3.0.3 在用户居住地停车位、单位停车场配建的充电设备宜采用交流充电方式，公共建

筑物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路内临时停车位配建充电设备宜采用直流充电方式。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2.9.1 应将通行方便、路线短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2.9.2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应设宽度不小于1.20m的轮椅通道。轮椅通道与其所

服务的停车位不应有高差，和人行通道有高差处应设置缘石坡道，且应与无障碍通道衔接。 

2.9.3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坡度不应大于1:50。 

2.9.4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应设置停车线、轮椅通道线和无障碍标志，并应设置

引导标识。 

2.9.5 总停车数在100辆以下时应至少设置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辆以上时应设

置不少于总停车数1%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城市广场、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等场所的停车

位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2%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2.9.6 无障碍小汽(客)车上客和落客区的尺寸不应小于2.40m×7.00m,和人行通道有高

差处应设置缘石坡道，且应与无障碍通道衔接。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预评价查阅建筑专业总平面图、设计说明、含机动车车位布置的平面图等，包括电动汽  

车停车位和无障碍停车位设计内容；电气专业设计说明、配电系统图、计量与监控系统图， 

以及体现停车场管理系统、充电管理系统等设计内容的弱电系统框图、示意图、统计表等。 

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还查阅电动汽车停车位及充电设施、无障碍停车

位的实景影像资料。 


